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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中華民國99.10.08中泰精字第990116號函備查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全殘保險金、滿期保險金

中泰人壽重大燒燙傷附加條款
給付項目：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中華民國96.01.12中泰精字第960003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9.10.08中泰精字第990118號函備查

中泰人壽一至六級殘廢扶助保險金健康保險附加條款
給付項目：一至六級殘廢扶助保險金

中華民國97.09.30中泰精字第970115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9.10.08中泰精字第990119號函備查

中泰人壽二至六級殘廢豁免保險費健康保險附約
給付項目：二至六級殘廢豁免保險費

中華民國97.09.30中泰精字第970111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9.10.08中泰精字第990120號函備查

中泰人壽投資型保險第一期保險費餘額投入日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97.05.21金管保二字第097020725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99.10.08中泰精字第990121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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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保險費費用
第1年

55％ 55％ 15％

3％
10％ 5％ 0％

第2年 第3年 第4年 第5年 第6年(含)以上

超額保險費費用

BR09910-002DM

訂立本契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金或全殘保險金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力；被
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或全殘者，本公司應返還本契約之保單帳戶價值。

被保險人達十五足歲者，經中泰人壽同意得免費附加「中泰人壽重大燒燙傷附加條款」及「中泰人壽一至六級殘廢扶助保險金健康保險
附加條款」(詳細給付內容詳保單條款)

要保人保險年齡達15 ~ 65歲者，經中泰人壽同意得選擇自費附加「中泰人壽二至六級殘廢豁免保險費健康保險附約」，相關核保及體檢
規則詳附約之投保規則 (詳細給付內容依保單條款為準)。

保險金給付金額為保險金額扣除保險金扣除額後之餘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率兩者之較大者。

保險金給付金額為保險金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之和與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率兩者之較大者。

保險金給付金額為保險金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之和。

照

福
星
高

新
中泰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中泰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每一保單年度內6次免費，超過6次起每次收取新台幣500元。

每一保單年度內6次免費，超過6次起每次收取新台幣1,000元。

依危險保額及被保人性別、年齡按月優先由貨幣帳戶收取，
若不足時，自保單帳戶價值中依當時各投資標的價值所佔比例計算收取。

中泰人壽新福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中泰人壽給付現金收益分配時，若匯入銀行非為中泰人壽指定
銀行之中華民國境內分行者，要保人應自行負擔匯款相關費用，該費用將於匯款金額中直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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